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金

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经对相关

资料文件充分了解且核实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本着独立性、客观性、公正

性的原则，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关于签署焚烧炉租赁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终止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本次终止租赁焚烧炉资产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

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事先认可。 

我们认为本次终止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经审慎考虑并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做出了本次终止租赁

决定，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签署

《焚烧炉租赁协议之终止协议》。 

二、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本补充协议的签署是对公司与淳蓝（上海）实业有限公司、镇江润港化工有

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约定，而淳蓝实业控股子公司淳蓝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相应担保，履约风险较低，有利于公司加快回笼资金。

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及相关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三、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合法有效。经审阅候选人的个人履



历，未发现其有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期限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等，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因此，我们同意补选翟辉先生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总裁提名姜伟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

人的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本人的

同意。经查阅上述候选人的个人履历,认为: 姜伟东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有关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资格。公司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管的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聘任姜伟

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本页无正文，为《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赵西卜                      

 

丁建臣                      

 

陈德棉                      

 

签字日期： 2022年 1月 26 日  

 


